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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右學校財團法人崇右影藝科技大學組織規程(核定本) 

 

第一章總則 

第一條 本規程依大學法、大學法施行細則、私立學校法及私

立學校法施行細則之規定暨本校辦學宗旨訂定之。 

第二條 本校定名為崇右學校財團法人崇右影藝科技大學 (以

下簡稱本校) 。 

第三條 本校以正德厚生為校訓；並以教授應用科學與技術，

養成實用專業人才為宗旨。 

第四條 大學為增進教育效果，應由經選舉產生之學生代表出

席校務會議，並出席與其學業、生活及訂定獎懲有關

規章之會議。大學應保障並輔導學生成立自治團體，

處理學生在校學習、生活與權益有關事項；並建立學

生申訴制度，以保障學生權益。 

第二章系科 

第五條 本校分設下列教學單位： 

一、 表演藝術學院: 

(一) 表演藝術系(日間部四技) 

(二) 演藝事業系(日間部四技) 

(三) 時尚造型設計系(日間部四技、進修部二

技、進修部二專) 

(四) 影視傳播系(日間部四技) 

二、 影視設計學院 

(一) 文化創意研究所 

(二) 視覺傳達設計系(日間部四技) 

(三) 數位媒體設計系(日間部四技、五專) 

(四) 創意商品設計系(日間部四技、五專) 

(五) 攝影學士學位學程(日間部四技) 

三、 觀光產業學院 

(一) 觀光旅遊管理系(日間部四技、五專、進修

部二技、進修部二專)  

(二) 休閒事業經營系(日間部四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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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經營管理系(碩士班、日間部四技、五專、

進修部二技、進修部二專) 

四、 通識教育中心 

本校得視發展需求，經校務會議通過，報請教育部核

定增設、變更或停辦系、科、所及學位學程。 

第三章組織及人員 

第六條 本校置校長一人，綜理校務；由董事會依大學法組織

遴選委員會遴選二至三人，經董事會圈選並報請教育

部核准後聘任之。任期二年，任滿經董事會同意得連

任。校長選聘及解聘辦法由學校擬訂，經董事會通過

後實施。 

本校首任校長由董事會遴選，報請教育部核准聘任

之。 

校長因故出缺，經董事會同意，由副校長、教務長、

學務長、總務長等擇一合格人員代理校長職務，以 6

個月為限，並報請教育部核准。 

第七條 本校得置副校長一人，襄助校長處理校務；由校長自

專任副教授以上教師中聘任之，或以契約方式進用具

規劃協調能力之校外人士擔任之，其任期以配合校長

任期為原則。 

第八條 本校設下列單位： 

一、 教務處 

二、 學生事務處 

三、 總務處 

四、 研究發展處 

五、 國際暨兩岸事務處 

六、 進修部 

七、 推廣教育中心 

八、 圖書資訊中心 

九、 招生服務中心 

十、 校務研究中心 

十一、 原住民族學生資源中心 

十二、 秘書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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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 人事室 

十四、 會計室 

前項各單位得分組辦事。 

第九條 教務處置教務長一人，主持全校教務事宜，由校長聘

請助理教授以上教師兼任，或由職員擔任或派兼之。

必要時得置副教務長一人，由校長聘請講師以上教師

兼任，或由職員擔任或派兼之。分設課務註冊組及創

新教學中心，組(中心)各置組長或二級單位主任一

人，並置職員若干人。 

第十條 學生事務處置學務長一人，主持全校學生事務事宜，由

校長聘請副教授以上教師兼任之，分設課外活動指導

組、生活輔導組、體育衛生組、學生諮商中心及校安中

心，組(中心)各置組長或二級單位主任一人，並置職員、

醫師、護士若干人。 

第十一條 總務處置總務長一人，主持全校總務事宜，由校長聘請

助理教授以上教師兼任，或由職員擔任或派兼之。分設

事務組、營繕組、出納組、文書檔案組及環安中心，組

(中心)各置組長或二級單位主任一人，並置職員若干

人。 

第十二條 研究發展處置研發長一人，主持全校研究發展、技術訓

練、產學合作、各研究及實習單位等事宜，由校長聘請

助理教授以上教師兼任，或由職員擔任或派兼之。下設

校務發展組、產學合作組、實習就業輔導組，各置組長

一人，並置職員若干人。 

第十二條之一 國際暨兩岸事務處置國際長一人，主持國際暨兩岸學術

交流、合作及學生招收等事宜。由校長聘請助理教授以

上教師兼任，或由職員擔任或派兼之。下設國際學生事

務組及華語文中心，組(中心)各置組長或二級單位主任

一人，並置職員若干人。 

第十三條 進修部置部主任一人，主持進修教育事宜，由校長聘請

助理教授以上教師兼任。下設教務組、學生事務組，各

置組長一人，並置職員若干人。 

第十三條之一 推廣教育中心置執行長一人，主持推廣教育事宜，由校

長聘請助理教授以上教師兼任，或由職員擔任或派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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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中心置二級單位主任一人，並置職員若干人。 

第十四條 圖書資訊中心置中心主任一人，綜理中心業務，由校長

聘請助理教授以上教師兼任，或由職員擔任或派兼之。

下設圖書館及資訊管理組，圖書館置主任一人，組置組

長一人，並置職員若干人。 

第十四條之一 招生服務中心置中心主任一人，綜理招生事務之規劃與

推動，由校長聘請助理教授以上教師兼任，或由職員擔

任或派兼之。並得視需要置副主管一人襄助處理中心事

務，並置職員若干人。 

第十四條之二 校務研究中心置中心主任一人，綜理校務研究與發展策

略規劃事宜，由校長聘請助理教授以上教師兼任，或由

職員擔任或派兼之。並置執行秘書一人及職員若干人，

執行秘書由校長聘請講師以上教師兼任，或由職員擔任

或派兼之。 

第十四條之三 原住民族學生資源中心置中心主任一人，綜理原住民族

學生相關事務，由校長聘請專任教師兼任，或由職員擔

任或派兼之，並置職員若干人。 

第十五條 （刪除） 

第十六條 （刪除） 

第十七條 秘書室置主任秘書一人，辦理秘書事務，由校長聘請講

師以上教師兼任，或由職員擔任或派兼之，並置秘書或

職員若干人。另得聘專責人員協助學校內部控制制度之

執行與推動，由校長聘請講師以上教師兼任，或由職員

擔任或派兼之。 

第十八條 人事室置主任一人，辦理人事事務，由校長依相關法

令遴聘之，並置職員若干人。 

第十九條 會計室置會計主任一人，辦理歲計、會計及統計事

務，由校長提經學校董事會議通過後任免之，並置職

員若干人。 

第二十條 （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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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一條 本校董事會得置秘書一人，職員若干人，承辦日常事務

及會議紀錄。 

第二十二條 本校各學院置院長一人，綜理院務，由校長聘請教授兼

任之，各學院得依需要置職員若干人。 

本校各系科(所)、中心置主任(所長)、中心主任一人，

綜理系科(所)、中心業務，並推動學術研究，由校長聘

請副教授以上教師兼任之。藝術類與技術類之系科(所)

主任(所長)得由副教授級以上專業技術人員兼任之。必

要時得置副主任一人，由校長聘請講師以上教師兼任。

藝術類與技術類之系科(所)副主任得由講師級以上專

業技術人員兼任之。各系科(所)、中心並置職員若干人。

專科部各系由校長聘請副教授以上教師兼任之。惟系科

性質相近者，科主任得由系主任兼任之。 

第二十三條 本校附設進修學院，其組織規程由學校擬訂，報請教

育部核定後實施。 

第二十四條 本校因教學、研究等需要，得設立、變更或停辦各種

研究中心。各研究中心設置辦法經行政會議通過，校

長核定後實施。 

第二十五條 （刪除） 

第二十六條 本校各單位分組辦事者，各置組長一人，組長及二級

單位主任由校長聘請講師以上教師、教官或研究人員

兼任，或由職員擔任或派兼之。所置職員，依正式編

制任用組員、辦事員、書記、醫生、護士，均由校長

參酌相關法令及本校規章派任之。 

第二十六條之

一 

本校各級主管除專任主管外，均採任期制，一年一聘

為原則，連聘得連任。 

第四章教師 

第二十七條 本校教師分教授、副教授、助理教授及講師四級，其

資格應報教育部審定。本校教師聘任提經系科(所)、

中心教師評審委員會及校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通過

後，報請校長聘任之。 

本校另得因需要，遴聘專業技術人員擔任教學工作，

另訂辦法規範聘任相關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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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八條 本校專科部得置專業及技術教師，遴聘富有實際技術

經驗之人員，以擔任專業或技術科目之教學。 

第五章委員會及會議 

第二十九條 本校設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有關教師之聘任、聘

期、升等、停聘、解聘、不續聘、資遣原因之認定及

學術研究等事宜，其設置辦法由學校擬訂，經校務會

議通過後實施。 

第三十條 本校設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評議有關教師解聘、停

聘及其他決定不服之申訴；其組織及評議辦法由學校

擬訂，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 

第三十一條 （刪除） 

第三十二條 本校設學生獎懲審議委員會，審議訂定有關學生輔導

規章，討論及議決有關學生重大獎懲案件。其設置辦

法由學校擬訂，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 

第三十三條 本校設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評議有關學生個人重大

懲戒之不服申訴，及學生權益受損經由學校行政程序

處理後仍無法接受之事項，其設置辦法由學校擬訂，

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 

第三十四條 本校設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負責推動性別平等教

育，其組織成員須具備性別平等意識，且女性成員不

得低於半數，其設置辦法由學校擬訂，經校務會議通

過後，公布實施。 

第三十五條 本校設招生委員會，負責各學制招生業務及其相關事

宜。其設置辦法由學校擬訂，經行政會議通過後公布

實施，另報校務會議備查。 

第三十五條之

一 

本校設校務發展委員會，負責研議及規劃本校中長程

發展計畫，其設置辦法由學校擬訂，經行政會議通過

後公布實施，另報校務會議備查。 

第三十五條之

二 

本校設稽核委員會，負責校務推動所訂內部控制制度

實施之勾稽及查核，其設置辦法由學校擬訂，經行政

會議通過後實施。 

第三十五條之

三 

本校設職工申訴評議委員會，評議有關職員工對本校

有關其個人之措施，認為違法或不當，致損害其權益



7 
 

者之申訴。其設置辦法由學校擬訂，經校務會議通過

後實施。 

第三十五條之

四 

本校設環境安全衛生暨職業安全衛生委員會，負責本

校環境保護、及安全衛生管理有關事務，其設置辦法

由學校擬訂，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 

第三十六條 本校於必要時得設其他各種委員會，處理各種特定事

項，其設置辦法由學校擬訂，經行政會議通過後公布

實施，另報校務會議備查。 

第三十七條 本校設校務會議，議決校務重大事項。由行政主管代

表以校長、副校長、教務長、學務長、總務長、人事

室主任、會計室主任；選任代表以學術主管代表、專

任教師代表、職員代表、工友代表、學生代表組成

之。 

校務會議代表任期一年，連選得連任。各選任代表

產生方式如下： 

一、專任教師代表：由各學院(中心)專任教師，就該學

院(中心)教師（不含第一項之行政主管代表）推選

一人擔任之。 

副教授以上師資未達專任教師代表三分之二時，以

未具該等師資代表單位之副教授以上師資之得票

比率，優先自該學院(中心)選替之，同比例多人時

以抽籤自該學院(中心)選替之，至到達三分之二為

止。 

前項專任教師代表人數不得少於全體代表人數二

分之一。 

教師代表人數逾學術單位數時，按各學院學生數多

寡，依序遞增代表人數一人，至代表人數額滿為止。

二、學術主管代表：由校長自各院長、系主任、通識

教育中心中心主任中選任一人。 

三、職員代表：由全校編制內職員以無記名投票推選

一人。 

四、工友代表：由全校編制內工友以無記名投票推選

一人。 

五、學生代表：由學生自治組織幹部中選派之，代表

人數不得少於會議成員總額十分之一。(該比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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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四捨五入方式計算之)。 

校務會議由校長召開並主持之，每學期至少召開一

次；經校務會議應出席人員五分之一以上請求召開臨

時會議時，校長應於十五日內召開之，校務會議開會

時得邀請提案關係人列席。本會議審議下列事項： 

一、校務發展計畫及預算。 

二、組織規程及各種重要章則。 

三、系、科、研究所及其他機構之設立，變更與停

辦。 

四、教務、學生事務、總務、研究及其他校內重要事

項。 

五、有關教學評鑑辦法之研議。 

六、校務會議所設委員會或專案小組決議事項。 

七、會議提案及校長提議事項。 

第三十八條 本校設行政會議，以校長、副校長、學術與行政主管

人員組織之，校長為主席，討論本校重要行政事項，

必要時校長得指定有關人員列席。 

第三十九條 本校設教務會議，以教務長、各院系科(所)之院長、

主任(所長)及通識教育中心中心主任、研發長、國際

長、進修部部主任、推廣教育中心執行長、圖書資訊

中心中心主任、學生代表及其他有關教學之行政單位

主管組成，必要時得邀請有關人員列席，教務長為主

席，負責規劃及審議有關教務事宜，每學期至少召開

一次，必要時得召開臨時會議。 

前項所稱學生代表比例不得少於會議成員總額十分之

一。 

第四十條 本校設學生事務會議，以學務長、各院系科(所)之院

長、主任(所長)及通識教育中心中心主任、進修部部

主任、教師代表及學生代表組成，必要時得邀請有關

人員列席，學務長為主席，負責規劃學生事務之重要

事項，每學期至少召開一次，必要時得召開臨時會

議。 

前項所稱學生代表比例不得少於會議成員總額十分之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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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一條 本校設總務會議，以總務長、學務長、研發長、圖書

資訊中心中心主任、會計主任、各院系科(所)之院

長、主任(所長)及通識教育中心中心主任、及學生代

表組成，必要時得邀請有關人員列席，總務長為主

席，負責規劃總務重要事項，每學期至少召開一次，

必要時得召開臨時會議。 

前項所稱學生代表比例不得少於會議成員總額十分之

一。 

第四十二條 本校各學院設院務會議，以院長、所屬各學系科(所)

主任(所長)及其專任教師代表組成，由院長召集並擔

任主席，討論各學院教學、研究、輔導、服務及其他

相關之院務事項，每學期至少召開一次，必要時得加

開臨時會議。通識教育中心院級業務會議比照學院院

務會議辦理。 

本校各系科(所)設系科(所)務會議，通識教育中心設

中心系級業務會議，以各系科(所)主任(所長)及通識

教育中心中心主任及其專任教師組成，以系科(所)主

任(所長)及通識教育中心中心主任為主席，討論各系

科(所)、中心重要事項，每學期至少召開二次，必要

時得加開臨時會議。 

第四十三條 本校設各處、館、部、中心會議，以各該單位主管及

成員組成，單位主管為主席，討論規劃各該單位有關

事項。 

第六章附則 

第四十四條 本校之教職員員額編制表，應報請教育部核定後實施。

第四十五條 本規程未盡事宜，悉依照相關法令之規定。 

第四十六條 本規程經校務會議及董事會議通過，報請教育部核定後

實施，修正時亦同。 

 


